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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

规定，本人作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地产”）独

立董事，在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后，现对中交地产第八届董事会第三

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对《关于为参股公司中交富力（北京）置业有限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中交地产为支持参股公司中交富力（北京）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交富力”）的开发建设，拟与合作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同等条

件对中交富力提供财务资助，其中中交地产拟提供财务资助 30,000

万元，期限不超过 1年。通过审阅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我们

认为中交地产本次对中交富力提供财务资助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；

中交富力其它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，财务资

助公平对等；中交富力项目发展预期良好，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

人员参与中交富力的经营管理，财务风险可控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

产生重大影响。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《关于为参股公司中交富力（北

京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，同意将上述议

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杭州康欣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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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中交地产为支持参股公司杭州康欣置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杭

州康欣”)的开发建设，拟与合作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同等条件对杭州

康欣提供财务资助，其中中交地产拟提供财务资助共计 54,000万元，

期限 6个月至 1年。通过审阅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

中交地产本次对杭州康欣提供财务资助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；杭

州康欣其它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

公平对等；杭州康欣项目发展预期良好，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

员参与杭州康欣的经营管理，财务风险可控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

生重大影响。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杭州康欣置业有

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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